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保[2010]10号


关于确定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部位）及责任人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公安部第61号令及相关法律要求，为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结合我校实际，确定下列单位（部位）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部位）：

	重点单位（部位）
	责任人
	重点单位（部位）
	责任人

	人事处（人事档案）
	蔡群
	信息科学系实验室
	陈青

	财务处（财务档案）
	朱惠静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数控实训基地
	肖书浩

	档案馆
	谈宇珍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实验室  
	刘政廉

	保卫处（户籍档案）
	曹希炜
	城市建设学院实验室
	刘敦康

	图书馆
	詹萌
	经济管理学院实验室
	王槐林

	计算机中心
	秦天富
	新闻与法学系实验室
	曾皓

	体育馆
	秦天富
	艺术设计学院实验中心
	高飞

	语音楼
	秦天富
	食堂
	邢春

	教学楼
	秦天富
	超市
	叶琳

	模拟法庭
	秦天富
	学生公寓
	许发胜

	电工电子教学基地
	殷小贡
	配电房
	陆洪

	计算机系实验室
	吴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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